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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 

鼓励发电企业自建储能，构建风光储新型电力系统 

事件：8 月 10 日，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 

消纳能力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关键，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关键在于电网接

入、调峰和储能。在双碳目标指引下，可再生能源装机发电占比快速提升，

电力系统灵活性不足、调节能力不够等短板问题愈发突出，为保障可再生能

源的顺利并网以及电网的稳定运行，提升消纳能力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同

等重要意义，而解决消纳问题的关键在于电网接入、调峰和储能。 

电网承担新能源消纳主体责任，超过保障性并网规模部分，发电企业可通过

自建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2021 年 8 月 10 日，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

模的通知》，强调引导市场主体多渠道增加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通知提出，

电网企业要承担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的主体责任，超过保障性并网规模部

分，鼓励发电企业通过自建储能或调峰资源增加并网规模。除自建外，也允

许发电企业通过向抽水蓄能、化学储能电站、气电、光热电站及开展灵活性

改造的火电等市场主体购买调峰能力，实现多渠道增加调峰资源，提升并网

规模。 

超过保障性并网部分发电容量按照 15%的比例（时长 4 小时）配建/购买

调峰能力，配建比例超过 20%的电站享受优先并网，激发发电企业新能源

装机、储能配臵积极性。针对自建/购买储能与调峰资源的新能源发电企业，

保障性并网规模以外的发电容量需按照 15%的挂钩比例（时长 4 小时）配

建或购买调峰能力，按照 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配建的可享受优先并网。

该挂钩比例将在 2022 年后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每年公布一次，各省也可结

合实际情况对挂钩比例进行适当调整。目前，在新疆、青海、山东、陕西、

湖南等 10 多个省份，已相继发布新能源发电项目强制配臵储能的政策，配

臵比例在 5%~20%，备电时长在 1h~2h。此次储能配臵政策进一步将备电

时长提升至 4h，辐射范围扩展至全国范围内的新能源电站（超出保障性并

网规模的容量），在经济性有保证的前提下，有望进一步激发发电企业新能

源装机与储能配臵的积极性。 

进一步完善调峰资源交易机制，允许在省内统筹调峰资源指标的交易，提升

储能配臵灵活性。通知规定，自建或合建调峰资源的企业，如果当年配建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低于规定比例，将不允许结转至下年继续使用，但可通

过市场化交易给其他发电企业。同时，为切实保证新增调峰能力可以促进可

再生能源消纳，调峰资源指标在交易过程中，均需要在本省（区、市）范围

内进行统筹。储能交易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有望提升储能配臵的灵活性。 

投资建议：关注储能产业链，携手宁德储能生态圈的标的星云股份、永福股

份、宁德时代；国内新能源+储能业务龙头阳光电源，储能逆变器龙头固德

威、锦浪科技；户用储能龙头派能科技；储能电芯供应商国轩高科、亿伟锂

能。 

风险提示：储能需求不及预期；储能行业技术迭代加速，导致企业落后产能

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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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  

股票 股票 投资  EPS （元）   P E  

代码 名称 评级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300648.SZ 星云股份 买入 0.39 0.68 1.36 1.91 154.51 88.62 44.31 31.55 

300274.SZ 阳光电源 增 持 1.34 2.20 2.75 3.32 117.84 71.77 57.42 47.56 

688390.SH 固德威 增 持 2.96 5.14 7.07 9.21 184.35 106.16 77.18 59.25 

300763.SZ 锦浪科技 - 2.31 2.33 3.54 5.04 234.26 129.13 85.07 59.67 

300750.SZ 宁德时代 买入 2.40 4.34 6.51 8.92 215.00 118.89 79.26 57.85 

300014.SZ 亿纬锂能 增 持 0.87 1.66 2.36 3.29 131.03 68.67 48.31 34.65 

002074.SZ 国轩高科 买入 0.12 0.45 0.69 0.84 509.58 135.89 88.62 72.80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注：锦浪科技尚未外发覆盖报告，为 wind 一致预期；股价为 8 月 9 日收盘价 
  



 2021 年 08 月 10 日 

P.3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免责声明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

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

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

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

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

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

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特定状况，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

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

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版权归“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

布、复制。任何机构或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为“国盛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

或修改。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

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我们所得报酬的

任何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投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评级 说明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

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中 A 股市

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

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

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

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减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5%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

间 

减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国盛证券研究所  
北京 上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楼 3 层 

邮编：100032 

传真：010-57671718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地址：上海市浦明路 868 号保利 One56  1 号楼 10 层 

邮编：200120 

电话：021-38124100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南昌 深圳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115 号北京银行大厦 

邮编：330038 

传真：0791-86281485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00 号鼎和大厦 24 楼 

邮编：518033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